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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行政事业单位公物仓管理运行规程》编制说明

为做好自治区行政事业单位及经批准成立的临时机构公物

仓管理运行规程处置闲置资产工作，规范闲置资产处置利用管

理，我们起草了《行政事业单位公物仓管理运行规程》，现将编

制说明如下：

一、起草背景和过程

《行政事业单位公物仓管理运行规程》对党政机关事业单位

处置闲置资产提出了明确要求，为进一步规范行政事业单位公物

仓管理运行管理，我们按照规范性文件有关规定起草制定。

二、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厉行节约、坚持政府过紧日

子的工作要求，推进资产共享共用，提高资产使用效率。公物仓

是节俭仓，能通过统一采购、统一保管、统一调剂、统一处置，

进一步节约国有资产。自治区积极融入国家“一带一路”战略、

西部大开发建设，各类大型会议、重大活动逐渐增多，添置办公

物资的需求也越来越大，重复购置会造成资源闲置浪费，需要采

取公物仓方式减少资源闲置浪费、节省财政支出，以技术性巧妙

管理推动节约之风落地生根。公物仓是重要的资产调剂手段，通

过调剂、借用、租用等方式解决资产长期闲置、低价出租、无偿

出借及重复购置等问题，促进资源整合、共享共用，提高财政资

金使用效益。同时，可免去资金审批程序和政府采购过程，借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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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批手续简单，物资配备及时到位，提高机关工作效率；还可以

解决党政机关在组建临时机构、保障重大任务时办公物资短缺问

题，提高国有资产使用效率。因此，行政事业单位公物仓管理运

行规程标准化建设势在必行。

该标准的制定将填补我区党政机关公物仓管理运行的空白，

使公物仓管理运行更加科学、规范、高效，将为我区各级公物仓

管理运行提供科学依据，对健全机关公物仓管理运行机制，提升

公物仓管理运行管理效能，推进机关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

代化具有重要意义。

三、制定（修订）标准的原则和依据，与现行法律、法规、

标准的关系

本标准制定工作遵循“自主制定、适时推出、及时修订、不

断完善”的原则，本着先进性、科学性、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的原

则，依据《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》（国务院令第 738

号）、《中央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（财

资〔2021〕127 号）、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本级行政事业单位公物

仓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新管发〔2024〕2 号）等制定。

四、主要条款的说明

本标准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、科学性，针对性。将有利于规

范自治区级单位公物仓管理运行。我们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了

重点论述：

（一）论述了公物仓管理范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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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标准对纳入公物仓管理的行政事业单位、公物仓管理、公

物仓管理信息平台进行了定义。

（二）论述了总体要求、管理原则及职责

本标准论述了总体要求、管理原则和职责，其中职责论述了

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部门主要职责、自治区财政部门主要职责、

公物仓管理部门主要职责（各地州机关事务管理部门、各地州财

政部门、各行政事业单位主管部门、各行政事业单位等主要职

责）。

（三）论述了入仓、在仓、退仓各阶段管理

入仓管理主要分为入仓条件、入仓范围和入仓程序。

在仓管理主要分为资产调剂、资产租（借）用、资产配置和

资产共享。

退仓管理主要分为退仓条件、退仓程序和资产处置等

（四）论述了公物仓运行审批及流程图

公物仓运行主要分为入仓、调剂、租（借）用和退仓审批流

程，流程图具有可操作性。

五、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的，说明采标程度，以及

国内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

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。

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未查到同类国外标准。

六、作为推荐性或强制性标准的建议及其理由

建议《行政事业单位公物仓管理运行规程》作为推荐性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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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实施。

七、贯彻标准的措施建议

为了加强标准的指导作用，标准发布后，应大力宣传推广，

贯彻落实标准的实施。要求自治区各级党政机关统一标准，鼓励

参照采用。同时，为推广和实施本标准，采取以下措施：

（一）由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牵头，负责标准宣贯培训工

作。在自治区本级机关及各地州市开展标准培训工作。

（二）强化公物仓管理运行规程，加强对自治区本级各单位

闲置资产的监管工作，在日常管理中宣传贯彻本标准。

（三）继续结合工作实际开展研究，改进和完善标准的相关

内容。包括组织措施、宣贯培训、技术措施、过渡办法、试点示

范、配套资金等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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